
� � � � �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权证代码：

５８００２７

权证简称：长虹

ＣＷＢ１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长虹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行权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的约定，“长虹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交易

代码：

５８００２７

， 行权代码：

５８２０２７

） 的行权期具体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５

日、

１６

日、

１７

日、

１８

日五个交易

日。“长虹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的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星期四），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含该日）开始

“长虹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将停止交易。在上述行权期内，四川长虹

Ａ

股股票（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四川长

虹

０９

长虹债（公司债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仍正常交易（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

险。

“长虹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的目前最新行权价格为

３．４８

元

／

股，行权比例为

１

：

１．５

。

如在认股权证剩余存续期内，四川长虹

Ａ

股股票不存在除权、除息，则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１５

日、

１６

日、

１７

日、

１８

日五个交易日内，投资者每持有

１

份“长虹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有权以

３．４８

元

／

股的价格认购

１．５

股四川长虹

Ａ

股股票。如在认股权证剩余存续期内，四川长虹

Ａ

股股票除权、除息，“长虹

ＣＷＢ１

”

认股权证的行权价格和行权比例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和《四川

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进行相应的

调整，届时公司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认股权证行权价格、行权比

例调整的提示性公告和调整公告，提请投资者注意。

按照“长虹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的行权比例计算的四川长虹

Ａ

股股票不足

１

股的部分予以舍弃处理，

成功行权获得的股票可以在次一交易日上市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为“长虹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行权终止日的行权结束时点，截至该时点尚未行

权的“长虹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将被全部注销，提请投资者注意。

如有疑问，请于工作时间（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拨打投资者热线电

话：

０８１６－２４１０００１

、

０８１６－２４１０００２

、

０８１６－２４１０００３

、

０８１６－２４１０００４

、

０８１６－２４１０００５

、

０８１６－２４１０００６

咨询，

投资者仍可拨打公司原投资者咨询电话

０８１６－２４１８４８６

咨询公司认股权证行权及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权证代码：

５８００２７

权证简称：长虹

ＣＷＢ１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长虹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交易

不活跃账户特别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认股权证上市公告书》的约定，“长虹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交易

代码：

５８００２７

，行权代码：

５８２０２７

）的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１

日（星期四），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星期

五）开始停止交易。“长虹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具体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８

月

１５

日、

８

月

１６

日、

８

月

１７

日、

８

月

１８

日五个交易日。

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在此郑重提醒持有“长虹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且交易不活跃账

户持有人关注“长虹

ＣＷＢ１

”认股权证的最后交易日期和行权期。

如有疑问，请于工作时间（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５

：

００

）拨打投资者热线电

话：

０８１６－２４１０００１

、

０８１６－２４１０００２

、

０８１６－２４１０００３

、

０８１６－２４１０００４

、

０８１６－２４１０００５

、

０８１６－２４１０００６

咨询，

投资者仍可拨打公司原投资者咨询电话

０８１６－２４１８４８６

咨询公司认股权证行权及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３９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３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１９

债券简称：

０９

长虹债

权证代码：

５８００２７

权证简称：长虹

ＣＷＢ１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新增临时提案情况

新增临时提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临时提案》，提议“本

年度四川长虹不发放现金红利、不送股；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

，

８４７

，

３１７

，

１２７

股为基数，实施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５

股，共转增

７１１

，

８２９

，

２８２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３

，

５５９

，

１４６

，

４０９

股。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将对本提案投赞成票，对四川长虹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投反对票”，并请公

司董事会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临时提案符合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按规定公告了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暨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本次会议召开前是否存在补充、修改提案的情况

股东大会通知及补充通知公告发出后， 董事会未对股东大会通知及补充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

行修改。

本次会议否决提案的情况

以记名投票表决，普通决议的方式否决《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的议案》，具体方案为：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本

２

，

８４７

，

３１７

，

１２７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共计分配

２８４

，

７３１

，

７１２．７

元，同时实施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即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转增

１

股。

该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反对票

８７８

，

６５０

，

５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在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

路

３５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了本次大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２４

人，代表股份

８７８

，

６５０

，

５１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３０．８６％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经现场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票

８７８

，

１６１

，

４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４４３％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４８９

，

０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５５７％

。

（二）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８７８

，

１６１

，

４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４４３％

，反对票

４８９

，

０５０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５５７％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三）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８７８

，

１３６

，

４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４１５％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５１４

，

０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５８５％

。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８

，

０３６

，

２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３０１％

，反对票

４８９

，

０５０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５５７％

，弃权票

１２５

，

２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４３％

。

（五）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８７７

，

３５７

，

９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５２９％

，反对票

１

，

２６７

，

５５０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４４３％

，弃权票

２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００２８％

。

（六）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同意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反对票

８７８

，

６５０

，

５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该议案未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８

，

６５０

，

５１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八）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票

２８

，

７６０

，

０４２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２４４％

，反对票

４８９

，

０５０

股，占参与该

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６７０６％

，弃权票

２５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５４％

。

（九）审议通过《关于确定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对部分控股子公司信用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７

，

０７３

，

８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８２０６％

，反对票

１

，

５５１

，

７０２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７６６％

，弃权票

２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００２８％

。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８

，

１６１

，

４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４４３％

，反对票

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票

４８９

，

０５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５５７％

。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赵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８

，

１６１

，

４６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４３％

，反对票

４８９

，

０５０

股，占参与

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５７％

，弃权票

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刘体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８

，

１６１

，

４６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４３％

，反对票

４８９

，

０５０

股，占参与

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５７％

，弃权票

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林茂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８

，

１６１

，

４６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４３％

，反对票

４８９

，

０５０

股，占参与

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５７％

，弃权票

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巫英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８

，

１６１

，

４６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４３％

，反对票

４８９

，

０５０

股，占参与

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５７％

，弃权票

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邬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７

，

９５４

，

４６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２０８％

，反对票

４８９

，

０５０

股，占参与

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５７％

， 弃权票

２０７

，

０００

股， 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６％

。

６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高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７

，

６６５

，

０１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７８％

，反对票

７７８

，

５００

股，占参与

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８６％

， 弃权票

２０７

，

０００

股， 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６％

。

７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钱鹏霄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７

，

６６５

，

０１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７８％

，反对票

７７８

，

５００

股，占参与

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８６％

， 弃权票

２０７

，

０００

股， 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６％

。

８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高筱苏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８

，

４３９

，

５１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６％

，反对票

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

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２１１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

。

９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黄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８

，

４３９

，

５１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６％

，反对票

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

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２１１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贾小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７

，

６６１

，

０１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７４％

，反对票

７７８

，

５００

股，占参与

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８６％

， 弃权票

２１１

，

０００

股， 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

。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宁向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７

，

６６１

，

０１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８７４％

，反对票

７７８

，

５００

股，占参与

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８６％

， 弃权票

２１１

，

０００

股， 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４％

。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１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费敏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８

，

６４６

，

５１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５％

，反对票

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

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４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５％

。

２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阳丹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８

，

６４６

，

５１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５％

，反对票

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

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

４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５％

。

３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袁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７

，

８６８

，

０１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０９％

，反对票

７７８

，

５００

股，占参与

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８８６％

，弃权票

４

，

００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５％

。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７

，

０４５

，

７１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１７４％

，反对票

１

，

５０４

，

５５０

股，占参

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１２％

， 弃权票

１００

，

２５０

股， 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１１４％

。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发行

３

亿元境外人民币债券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８

，

４１８

，

５１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６％

，反对票

２０７

，

０００

股，占参与

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６％

， 弃权票

２５

，

０００

股， 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提供

２

亿美元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８

，

４１８

，

５１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３６％

，反对票

２０７

，

０００

股，占参与

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３６％

， 弃权票

２５

，

０００

股， 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为四川长虹电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人民币

５

亿元担保的议案》

同意票

８７８

，

１３６

，

４６３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１５％

，反对票

４８９

，

０５０

股，占参与

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５５７％

， 弃权票

２５

，

０００

股， 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２８％

。

（十七）审议通过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临时提案》

同意票

８７７

，

５８７

，

８６１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９１％

，反对票

１

，

０６２

，

６５２

股，占参

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２０９％

，弃权票

０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泰和泰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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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六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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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１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１

名。公司监事会主席、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

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赵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刘体斌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并考虑到公司管理层工作的连续性，同意续聘刘体斌先生为公司总

经理；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同意续聘林茂祥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续聘郑光清先生、巫英坚

先生、邬江先生、李进先生、郭德轩先生、谭明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续聘谭明献先生兼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续聘叶洪林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杨军先生为公司投资总监。

本次公司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

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符合拟担任职务

的任职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２

、本次聘任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对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推

荐、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续聘刘体斌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续聘林茂祥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续聘郑光清先生、巫英坚先生、邬江先生、李进先生、郭德轩先生、谭明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续聘

谭明献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续聘叶洪林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聘任杨军先生为公司投资总

监。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已完成换届，同意对公司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组成进行调整，具体分别为：

１

、战略委员会

主席：赵勇

委员：刘体斌、林茂祥、巫英坚、邬江、黄友、贾小梁

２

、审计委员会

主席：高朗

委员：刘体斌、林茂祥、黄友、贾小梁

３

、提名委员会

主席：高朗

委员：赵勇、刘体斌、钱鹏霄、高筱苏

４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席：钱鹏霄

委员：高朗、宁向东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九日

附件：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赵勇：男，

１９６３

年

６

月生，中共党员，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压力加工专业研究生毕业，工学博士，清

华大学热能及动力工程博士后，高级工程师。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等职，现

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体斌：男，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生，中共党员，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工业经济系财务会计专业毕业，大学学

历，高级会计师，博士研究生在读。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常务副总经理、党委书记，四川

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等职，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常

委，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茂祥：男，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生，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四川省工商管理学院

ＭＢＡ

毕业，研究生学历。

历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执行副总裁，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济师、营

运总监，深圳市新世纪饮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深圳市坚达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

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深圳市瑞福德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深圳市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等职，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常委、常务副总经理。

郑光清，男，

１９５８

年

５

月生，中共党员，四川大学无线电物理专业毕业，正高级工程师，历任国营

长虹机器厂设计二所设计师、副所长，绵阳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兼党支部书记，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电视一厂副厂长、厂长，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设计二所所长，四川长虹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电视事业本部部长，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工程师、执行副总

裁，现任本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巫英坚，男，

１９５８

年

６

月生，中共党员，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博士，副研究员，历任国家科技部高新司

信息处处长、自动化处处长，绵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等职，

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兼任技术中心主任。

邬江，男，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生，中共党员，电子科技大学通讯与系统专业工程硕士研究生毕业，工学硕

士，高级工程师，历任本公司规划发展部部长、执行副总裁，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

职，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李进，男，

１９６７

年

４

月生，中共党员，清华大学工程热物理博士，高级工程师，历任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空调事业部技术科系统设计师，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空调事业部空调技术研

究所所长，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空调事业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空调公司总经理，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

郭德轩，男，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生，中共党员，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物理学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

历任攀枝花钢铁公司职工，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教师、主任，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营销管理部华北大区市场总监、副部长兼企划部部长，上海朝华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西

南大区总经理，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长虹（中国）营销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谭明献，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生，中共党员，西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硕士研究生毕业，经济学硕士，四

川大学法学院刑法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经济师，历任四川农机校教师（现四川职业技术

学院），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员，证券办主任，证券投资部部长，副总经理，执行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叶洪林，男，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生，高级会计师，西南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毕业，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四

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副部长，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现任本公司财

务总监。

杨军，男，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生，中共党员，四川省工商管理学院

ＭＢＡ

毕业，研究生学历。历任四川长虹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秘书、证券办公室项目经理、财务部投资管理处副处长、资本运作

部投资管理处处长、资产运营部副部长等职。现任本公司投资总监、总经理助理、资产管理部部长、

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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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在本公司商贸中心以现场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际出席监事

５

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由全体监事推荐费敏英女士召集和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全体监事提名，一致推荐选举费敏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费敏英女士简历

如下：

费敏英女士，汉族，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出生，安徽宿县人，大学学历，研究生结业，高级经济师。

１９７５

年

１０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进入公司，曾任公司十五车间党支部书记、公司纪委副书记、销售处副处长、

监察处处长、审计室主任、审计法务部部长、第四、五届监事会监事、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第

七届监事会主席、连任纪委副书记、兼任审计部部长；同时任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华

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四川电子军工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否决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第三届第四次职工代表团（组）长会议推荐，选举

出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为吴晓刚先生和唐德超先生。

两位职工监事简历如下：

吴晓刚：男，

１９７１

年

４

月

１

日生，汉族，四川绵阳人，硕士学历，高级政工师。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进入长虹公

司，曾任长虹电视机一厂团总支书记，公司团委副书记、书记，第五、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现任股份

公司工会副主席，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唐德超：男，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１０

日生，汉族，重庆万州市人，大专学历。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进入长虹公司，曾在长

虹机械厂从事焊接工作，长虹模塑公司从事工艺技术，长虹技佳精工钣金模具厂从事人事管理兼工

艺技术；现在长虹技佳精工钣金模具厂从事工艺技术，担任分工会主席，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等

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否决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九日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

２０１１

）泰律意字第

２１４

号

致：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或

“公司”）的委托，指派刘斌、张婕律师（以下称“本所律师”）出席四川长虹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以及《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

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事宜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次会议文件，并

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已获得四川长虹的保证和确认，其已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

材料；其所提供的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其所提供的文件及所作的陈述、说明是完整、真实、准确

的，文件的原件及其上面的印章和签名均是真实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四川长虹本次会议公告材料，随同其它会议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

对本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就本次会议相关法律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四川长虹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次会议，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

东大会的决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四川长虹董事会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上刊登了《四川长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的公告。

《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审议内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通知》所载的会议召开地点为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

３５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点。本次会议按《通知》所载明的时间、地点召开。四川长虹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

四川长虹董事会已就本次会议的召开以公告形式在法定期限内通知股东，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

方式等事项与会议公告披露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情况

根据四川长虹提供的统计结果及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４

名，持有

及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为

８７８

，

６５０

，

５１３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３０．８６％

，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

经查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及授权委托书，本所律师认为，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除上述四川长虹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外，还有四川长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了本次会议。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了《通知》中所载明的议案。另外，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四

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发出的《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的临时提案》。公司董事会审议后，同意提交本次会议进行审议，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了《四川长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暨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补充通知》”）的公告。经本所律

师核查，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股票

８４９

，

３７６

，

４２１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２９．８３％

，依法享有本次会议的临时提案权。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临时提案之提出程序、提案内容等

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除《通知》和《补充通知》载明的议案之外，四川长虹其他股东没有提出新提案，本次会议也没有审议

其他事项。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与相关公告所述内容相符，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就上述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在对有关关

联交易议案进行审议时，有关关联股东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回避表决，该等关联交易议案

由非关联股东审议并表决。本次会议表决时按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

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方式

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程 守 太

地址：中国

．

成都

．

鼓楼南街

１１７

号

世界贸易中心

Ａ

座

２５

楼、

２７

楼

经办律师：刘 斌

经办律师：张 婕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356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

2011-021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项目前期公告情况

2010

年

12

月

29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香港设立公司

HND INTERNATIONAL LIMITED

（以下简称

"HND

International"

）。该事项的相关公告已发布在

2010

年

12

月

30

日的《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net

。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HND International

已于

2011

年

2

月

26

日设立，注册地：香港。

根据

2011

年

6

月

1

日

HND International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以同意票

2

票，反

对票

3

票， 未通过 《收购

MetroNet

和

Metroware

股权》的议案， 因此

HND International

收购

MetroNet

和

Metroware

事项终止。持反对意见董事认为收购两家公司进行海外拓展成本较高

且不利于树立自有品牌

"HND"

，为减少对外投资风险，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终止收购

MetroNet

和

Metroware

两公司。

公司未来将以自有品牌

"HND International"

进行海外市场开拓，终止收购

MetroNet

和

Metroware

不影响

HND International

未来发展和运营。

公司对外投资事项可能存在经营管理风险， 近期是否能为公司带来效益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九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1

年

6

月

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481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

2011-029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鉴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与加拿大

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公司签订了

35,000

吨豌豆采购合同。

一、合同风险提示

合同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该合同存在由于市场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客户要求

暂停或终止合同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

、甲方：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君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并销售杂豆、薯类粉丝（条）及淀粉制品。

注册地：山东省招远金岭镇寨里

根据甲方以往的信用状况及支付能力，乙方认为甲方具备按期支付款项的能力。

甲方同乙方不存在关联交易。

2

、乙方：

RICHARDS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法定代表人：

ADRIAN MAN

主营业务：农产品进出口

注册地：

WINNIPEG CANADA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的标的及合同金额

甲方向乙方采购豌豆

35,000

吨，合同金额为

1428

万美元。

2

、结算方式

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开出

90

天远期信用证。

3

、合同交货期：计划于

2011

年

8

月底执行完毕

4

、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合同自双方盖章和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正式生效。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合同履行后，可规避由于原料供应不稳定性而产生的风险，为公司

2011

年业务发

展奠定基础，确保公司原材料的供应，同时可为公司节约原料采购费用约

300

万元。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750

证券简称：

SST

集琦 公告编号：

2011-011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8

日上午

9

：

30

2.

召开地点：集琦科技园多功能厅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蒋文胜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说明：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桂林集琦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之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88,967,32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37%

。

2.

社会公众股股东（不包含持有境外上市流通股的股东）出席情况：出席股东大

会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9,34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0.03%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总的表决情况

1

、关于审议《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表决权股份计

88,967,328

股（其中，非流通股

88,897,988

股，流通股

69,3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100.00%

；

反对表决权股份计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0.00%

；

弃权表决权股份计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0.00%

。

2

、关于审议《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表决权股份计

88,967,328

股（其中，非流通股

88,897,988

股，流通股

69,

3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100.00%

；

反对表决权股份计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0.00%

；

弃权表决权股份计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0.00%

。

3

、关于审议《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表决权股份计

88,967,328

股（其中，非流通股

88,897,988

股，流通股

69,

3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100.00%

；

反对表决权股份计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0.00%

弃权表决权股份计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0.00%

。

4

、关于审议《

2010

年年度报告》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表决权股份计

88,967,328

股（其中，非流通股

88,897,988

股，流通股

69,

3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100.00%

；

反对表决权股份计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0.00%

；

弃权表决权股份计

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0.00%

。

（二）总的表决结果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0

年年度报告及

201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

2

、律师姓名：罗小洋、刘苹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桂林集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1-

【

012

】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8

日上午

09:30

开始

2

、会议地点：上海浦东新区康桥川周公路

2689

号上海康桥凯莱酒店三楼凯莱宴会厅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晓东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4

名，代表股份

484692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60.586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的审议，以现场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84687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300

股，占与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2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2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84687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300

股，占与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2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3

、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84687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300

股，占与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2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4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4687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0%

；反对

300

股，占与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弃权

200

股，占与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宣读了《

2010

年度述职报告》，对

2010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

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

益等方面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汇报。

六、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顾海涛律师、施正环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决议合法、有

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七、备查文件

1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

2011-028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6

月

2

日召开的第二

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上海航天电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8,

208.96

万元认购上海航天电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航天电源

"

）新增注

册资本

6,800

万元，占其增资后注册资本总额的

2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1－026

号《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增资上海航天电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该公

告披露于

2011

年

6

月

4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公司与航天电源原股东上海航天工业总公司、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宁波杉

杉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大族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之间的《上海航天电源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增资协议》于

2011

年

6

月

8

日正式签署完毕。协议主要内容详见公司

2011-026

号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上海航天电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664

证券简称：哈药股份 编号：临

2011－021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环保相关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6

月

8

日，相关媒体在题为《哈药集团制药总厂肆意排污被令停产或减产》

报道中称，

"

因为目前污水处理设备还在检修，环保部门已经严令哈药总厂对产品

进行停产或减产，通过这种方式，降低排出废水的污染浓度

"

；文中还提到

"101

车间

的

TDA

产品全部停产，

107

车间的头孢四号六号已经停产，

104

车间的

HR756

和

121

车

间的头孢曲松月减产

12

吨

"

。针对上述内容，公司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今年

3

月

8

日， 哈药总厂向市环保部门提交了关于该厂一厂区污水处理厂检修

的请示，反映其污水处理出现不正常运行情况，导致污水处理能力下降，

COD

排放浓

度已超过

1000 mg/L

，与此同时，哈尔滨市环境监察机构通过在线监控系统也及时发

现了哈药总厂的高浓度排放问题，并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当即要求哈药总厂立

即采取高浓度排放产品及生产车间减产停产和加大一沉池及深度处理系统加药量

等应急措施尽可能降低污水排放量和排污浓度。 有关报道中反映的色度加深并超

标，主要是检修期间为降低污染，在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系统大量投放硫酸亚铁与

双氧水药剂所致。

在市环境监察机构的密切监控下，哈药总厂依据检修方案，昼夜兼程，自

3

月中

旬以来，该厂

101

车间

TDA

全部停产，

107

车间头孢氨苄、头孢拉定停产；

104

车间头孢

噻肟钠和

121

车间头孢曲松月均减产

12

吨；

102

车间

7-ACA

月减产

60%

。这些停产、限

产品种均为无菌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企业通过外购等方式弥补，不会对公司整体

经营造成影响。目前，哈药总厂各项检修改造工程已完成了总任务量的

70%

。与此同

时，依据国家《发酵类制药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哈药总厂正与下游群力污水处

理厂商洽其污染物控制要求事宜， 以确保其污水排放能够满足污水处理厂进水要

求。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568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

2011-18

关于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增资扩股方案实施完成后

将对公司

2011

年下半年经营业绩

产生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增资扩股方案预计将在

2011

年下半年实

施完毕，将对本公司

2011

年下半年经营业绩产生如下影响：

一、该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持有华西证券的股权比例将从

34.85%

降为

24.99%

，本公司

享有的权益相应减少。

二、根据《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

2011

年第一期）》，

"

对于原以权益

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如果持股比例下降后对被投资单位仍具有重大影响，剩余投资仍

应按照权益法核算。其中，出售部分股权导致持股比例下降的，实际取得价款与按出售股权

比例计算应结转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由于被投资单位增发股

份、投资方未同比例增资导致持股比例下降的，持股比例下降部分视同长期股权投资处置，

按新的持股比例确认归属于本公司的被投资单位增发股份导致的净资产增加份额，与应结

转持股比例下降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

按照上述解答

的要求，经公司财务部测算，华西证券增资扩股方案实施完成后，将导致公司下半年净利润

减少

1.4-1.6

亿元。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九日


